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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日常业务

交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新农合管理中心、市直定点医疗机构、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

根据《关于做好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及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莆卫基层(2016)35号）精神，新农合经办服务将于2016年7月1日起正式移交给莆田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服务中心）经办，为确保移交工作的顺利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移交。

    2016年7月1日新农合窗口日常业务正式移交给莆田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经办。莆田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服务中心分别在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县（区、管委会）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受理全市参合人员新农合日常业务，城厢区、荔城区行政服务窗口合并统一设在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负责新农合日常业务包括：（1）新农合个人新参保登记；（2）新农合个人参保信息变更；（3）新农合续保缴费确认；（4）新农合参保关系转入；（5）新农合参保关系转出；(6)新农合门诊特殊病种申报；(7)新农合10类特大病种申报；(8)新农合重大疾病申报；(9)社保卡激活；(10)新生儿、百岁老人登记；(11)市外医疗费用报销。

定点医疗机构派驻专管员。

    为了做好现场报销、资料传递、政策咨询等衔接服务工作，市服务中心在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详见附件）派驻专管员，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向派驻人员提供办公场所、办公桌椅等基本设施。各县（区、管委会）要组织辖区定点医疗机构及时签订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务必要在6月27日前签订完成，确保派驻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莆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驻点医疗机构名单

                 莆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
                        2016年6月23日

附件

莆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驻点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驻点医院
	驻院代表
	手机号码

	1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谢舒静
	13706097306

	2
	
	陈金爽
	18659451988

	3
	解放军第九五医院
	罗凌燕
	18850268773

	4
	
	许颖
	18105943377

	5
	莆田市第一医院
	刘莉娜
	15960517737

	6
	
	蔡立
	13174565556

	7
	涵江区医院
	黄嘉欣
	18750023521

	8
	
	黄江苹
	18396003785

	9
	涵江区平民医院
	许丽娥
	13599472310

	10
	仙游县医院
	陈琳槟
	15759926699

	11
	
	戴龙飞
	13376959796

	12
	莆田人民医院
	吴航英
	15960549380

	13
	仙游博爱医院
	黄志江
	13599889920

	14
	仙游城东医院
	温丽群
	13860999700

	15
	秀屿区医院
	邹丽贞
	18059968609

	16
	莆田盛兴医院
	徐春梅
	18850269360


